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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彩票表达权利的保护是彩票行业立法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也是体育彩票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采用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彩票法律性质的

证券说与合同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认为我国体育彩票具有有价证券属性，且具备无记名证券

属性和无因证券属性；彩票属于民事合同、买卖合同和要物合同。基于此对体育彩票表达的权利

进行分析，提出我国体育彩票表达彩民的期待权、消费权与隐私权；分析当前我国体育彩票表达

权利的实现困境，是由发行主体和销售主体的违约行为、体育竞猜型彩票的自身特征、相关法律

法规的缺陷所导致。提出我国体育彩票的立法展望：形成“事前+事后”全过程保护模式、完善

体育竞猜型彩票相关规则制度、加强“公权”与“私权”分明的配套法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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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nature, right expression, realization dilemma and  
legislative prospect of sports lotte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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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 right for sports lottery is a key content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lottery industry 

must pay atten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lottery.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e legal 

nature of lottery securities theory and contract theory. It holds that China's sports lottery has the property of 

negotiable securities, bearer securities and non-cause securiti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lottery belongs to civil contract, 

sale contract and possession con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ights expressed by sports lotter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ports lottery in China expresses the expectation right, consumption right and privacy right of lottery us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realizing the right of expression of sports lottery in China: it is caused by the 

breach of contract of issuing subject and selling subject,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lottery, and by the defects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legislative prospect for Chinese sports lottery as follows: 

forming the whole process protection mode of "before + after", perfecting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sports lotte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ing legal construction of distinguishing "public rights" and "privat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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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彩票行业遵循“先发展，后立法”，在“摸着

石头过河”过程中，体育彩票法律体系必然会出现一

定程度的缺位与滞后。诸如：我国彩票的法律性质是

什么？体育彩票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又该如何

认定等[1]。《彩票管理条例》作为我国彩票行业最高法

律效力文件，将彩票定义为“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

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

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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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强调自愿原则和发行主体。尽管法律条文对彩票

的定义愈加完善，但是这也反映起草者对彩票法律性

质认定的困难。除此之外，将彩票认定为“凭证”也

一直被学界所诟病，因为“凭证”在法律上是一种模

棱两可的概念，其并不像合同或者证券一样有相关法

律法规对其法律性质进行明确定义，亦或是明确其所

代表的权利或者义务。也正因如此，彩民的权利保护

机制建设才一直拖延，彩民的期待权、消费权和隐私

权等权利才会在彩票交易过程中屡屡被侵犯。基于此，

研究将探析体育彩票法律性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

体育彩票所记载和代表的权利，对相关权利的实现困

境和保护对策进行研究，从而对我国体育彩票的相关

立法作出展望，以期促进体育彩票事业长期健康发展。 

 

1  我国彩票法律性质探讨 
1.1  彩票具有证券属性 

1)彩票具有有价证券属性。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证券的定义为“担保他人

履行义务的某种凭证，证明持券人对公司或者政府的

债权或者其他权利的工具”。我国法学界对证券这一概

念的定义不尽一致，但大致上都认为证券是“记载并

且代表某种财产权利的书面凭证”[2]。所以我国就有学

者从彩票同样表达彩民的某种权利这一特征上出发，

将彩票归纳到证券类别，并且认为其属于证券中的有

价证券[3]，但是彩票为何属于有价证券，学界却少有论

述。关于彩票为何是一种有价证券，研究认为如下，

首先，有价证券按照其所表明的财产权利的不同性质，

可以分为物权有价证券、债权有价证券、社员权有价

证券和期待权有价证券，而彩票所代表的权利应当是

一种“中奖权利”，该种“中奖权利”属于一种或然性

的财产权利，即是否中奖要取决于某些事件的发生，

其是属于“期待权”的一种。而金券所代表的是已经

确定了现实利益的一种权利，彩票所代表的期待权显

然不能直接实现某种现实利益，故彩票不能算作是金

券。其次，有价证券所代表的权利是与其证券本身密

不可分的，而彩票也是如此。如《条例》明确规定：

我国彩票兑奖以持有彩票为必要，否则将无法实现彩

民的兑奖权，这表明彩票所代表的权利是与其本身紧

密相连的。 

2)彩票具有无记名证券属性和无因证券属性。 

有价证券按其是否记载权利人姓名可分为记名证

券和无记名证券两种类型，我国彩票法律《彩票发行

和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曾明确表示“彩票不记名”，所以彩票属于无记

名证券。“不记名”这一特性意味彩票上不记载任何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特定权利人，即使记载了

也不具备法律效力。 

有价证券按其作成原因与证券所代表的权利是否

完全分离可分为无因证券和有因证券，证券作成原因

与证券效力完全分离则为无因证券，即证券权利的存

在和行使不以出票原因为要件，反之则为有因证券。

彩票的无记名性决定了彩票是一种无因证券，这意味

着持票人在中奖后进行兑奖时，彩票销售机构不会对

持票人获取彩票的办法和途径等“出票原因”的正当

性进行检查。只要彩票不存在破损、污染和伪造等情

况就需支付奖金给持票人，从而实现持票人的“中奖

权利”。但是也正因为彩票的这种“无因”性质，当彩

票发生遗失、被盗、缺损和灭失等情况时，彩票的合法

拥有人也不得请求法院进行公示催告从而对彩票做出

除权判决，即彩票购买者无法向法院申请彩票“挂失”。  

1.2  彩票合同属性的理论争议 

1)彩票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 

行政合同具有以下特征：行政合同一方必为政府

主体；行政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行政主体拥有行政

优益权；行政主体以履行行政职责和目标为前提[4]。王

家宏[5]认为彩票合同是一种行政合同，理由如下：彩票

由国家垄断发行，所以彩民在购买彩票时面对的交易

对象只有彩票发行中心这一法定的行政主体，体现出

了行政合同主体地位的法定性；发行彩票的目的是为

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履行行政职责和目标；在

彩票发售过程中，彩票发行方和彩民的权利义务明显

不对等，前者具有明显的行政优益权，体现了行政合

同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彩票当属民事合同范畴。陈元

欣[6]直接否认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行政主体性质，他认

为该机构只是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相关职权的一个组

织，并不具备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所以彩票合同理

所当然不是行政合同关系。研究认为彩票合同是一种

民事合同，原因如下：尽管彩票发行中心与销售中心

是政府机构，但彩票买卖完全是自愿的市场化行为。

所以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明显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其

次，政府机构与民间商业组织或个体签订合同采购物

资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政

机构明显不行使公权力，构成合同关系也属民事合同

关系，单单以合同签订一方为行政机构为标准认定彩

票合同为行政合同的观点有失偏颇。 

2)彩票是赠与合同还是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受卖人，

受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买卖合同中双方主体的权

利义务发生交换。彭玉旺[7]表示彩票买卖合同的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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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彩票的所有权，也包括“中奖机会”。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

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在赠与合同中只有

赠与人负有赠与义务，而受赠人不负有义务。吴勇敏

等[8]提出彩票合同在形式上是买卖合同，但是其内在的

公益性质决定了其具有赠与合同的内核。陈元欣等[6]

则质疑彩票是一种附条件买卖合同，因为从买卖合同

的法律后果看，合同不成立则需合同双方互相返还权

利义务，而现实并非如此，所以彩票是一种赠与合同。 

研究认为彩票合同当属买卖合同范畴。从彩票合

同双方的“合意”来说，彩民购买彩票的初衷是为娱

乐和中奖而不是捐赠，彩票管理机构也悉知这一点，

从而开发多品种、多种类和多奖级的彩票类型供购彩

者娱乐。彩票本身不具备公益性质，具有公益性的是

按照一定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出来的彩票公益

金，所以彩票当属于买卖合同范畴。  

3)彩票是诺成合同还是要物合同。 

诺成合同是指各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

同。阳旭东[9]也提出彩票合同以奖金或者奖品的交付为

生效要件，而不是成立要件，合同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合同便成立。 

要物合同则是指除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需要交

付物品才算成立的合同。吴勇敏[8]提出彩票合同背后的

法律逻辑更加强调彩票这一物件清洁有效的出票和交

付，若彩票合同只要双方意思一致即成立则可能会激

发社会道德风险，所以应当将彩票看作为要物合同。 

彩票合同当是属于要物合同而不是诺成性合同。

因为完整、清洁彩票是证明彩票合同关系成立的专门

物件，也是彩票持有者按照规则进行兑奖的有效证明

物，所以若是从保护购彩人权利的法律逻辑出发，彩

票合同就必须要以彩票的交付为成立要件而不是只要

双方达成意思一致即可。此外，《彩票管理条例》明文

规定，彩票不得以“赊销”或其他信用方式销售，该

法律条文也从侧面表明彩票合同成立必须以彩票的交

付为前提。 

 

2  我国体育彩票所表达的权利分析 
2.1  体育彩票的期待权  

权利可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两种。前者是指法律

予以保护、并且可以即刻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指因

为只拥有部分的权利构成要件，从而导致不能够即刻

享有的权利[10]。彩民在购买彩票之后不一定能够中奖，

但是其对“彩票中奖”这一事件的发生亦有所期待，

该种“期待”具有法律意义、受到法律保护且具备部

分权利构成要件，是一种可能帮助彩民获得现实利益

(即可能中奖)的权利，该种权利即为彩民的期待权。 

彩民期待权会随着“中奖事件”的发生而转换为

请求相关机构支付奖金的债权，亦或是随着“不中奖

事件”的发生而消失，而期待权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在

未来能转换为既得权，从而实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11]，

从该角度分析，体育彩票表达的期待权十分重要。体

育彩票中包含一种独特的体育竞猜型彩票，该种彩票

又可根据竞猜场次和赔率分为“传统足球”“北京单场”

以及“竞彩”3 种类型[12]，并且其中每种类型也都分为

多种玩法，体育彩票销售方必修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好

预设让分数、总让分数以及赔率等游戏规则，才能保

证彩民中奖之后的合理中奖利益，从而更好让彩民的

期待权转换为既得权。除此之外，《彩票发行销售管理

办法》以及《中国篮球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办法》《中

国足球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办法》等法规对体育彩票

的发行、销售等环节都做了强制性规定，其也对体育

彩票的兑奖、信息公开以及监督等事后环节做了强制性

规定，这表明相关法规对彩民期待权转换为债权的过程

以及中奖之后所获得的既得现实利益形成了法律保护。 

2.2  体育彩票的消费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 条明确规定“消费者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

益受本法保护”。在体育彩票交易过程中，彩民通过付

出一定的金钱，从而得到彩票发行方和销售方提供的

商品和服务，商品是指彩票代销方提供的体育彩票这

一物件，其是进行兑奖的唯一依据，服务则是指体育

彩票游戏的规则制定、开奖兑奖、公证和监督等等。

在体育彩票交易过程中，彩民支付价款购买商品和服

务，其是属于消费者，相关权益一定受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 部分将消费者权

利具象化为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选择权、安全权和

监督权等 9 项权利，其中的公平交易权对于彩民来说

具有重要的意义。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是指消费者在

交易过程中，享有获得公平的交易条件的权利。在市

场中由于企业垄断、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市场资源要

素配给不均衡等，导致消费者在市场中处于绝对的弱

势地位[13]，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公平交

易权则突破了民法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其是属于经

济法上的权利，这表明公平交易权上更加倾向于保护

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这也是体现经济法“结果公

平”的价值理念。而在体育彩票交易过程中，由于彩

票的发行和销售等经营过程都是由国家部门垄断，其

掌握体育彩票的制作发行、规则制定和资金使用权等

绝大部分行政资源和信息优势[14]。在此背景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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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交易过程中则处于绝对的弱势方，若没有相关法

律对彩民的相关权利予以保护亦或是对国家部门的相

关行为予以规制，则彩民在交易过程中极有可能得不

到公正的对待。正是基于此种情况，《消法》规定包括

公平交易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予以制衡，从而改善市

场条件下本应当具有平等民事主体地位的双方法律主

体在实质上却不平等的客观现象[15]。 

2.3  体育彩票的隐私权 

我国《民法典》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

信息。隐私权则是个人对私人领域内的各种隐私信息享

有独享权与私生活不被非法或不正当侵扰的独处权[16]。

对隐私权进行充分保护是彩民其他权利实现的重要保

障，因为彩民的隐私信息一旦被非法泄露和公开，极

有可能使其受到各方面的侵扰。彩民因信息遭泄露而

引发杀人越货情况屡见不鲜[17]，只有保护好彩民隐私

信息，才能使得彩民其他的权利更好实现。 

隐私权具备静态权利和动态权利两种权利性质，

在动态方面体现为控制个人隐秘信息不被传播的能

力，在静态方面则体现为保护自己的隐私信息不被他

人干涉和侵犯这一消极的防御权利[18]。在体育彩票合

同的履行中，体育彩票中奖人的静态隐私权表现为对

自己隐私的隐瞒和知晓个人隐私的去向。隐私隐瞒是

指体育彩票中奖者有权隐瞒自己的姓名、外貌和住址

等个人信息等不被他人知晓的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 29 条也明确规定任何经营工作人员必须对消费

者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知晓个人隐私去向是指体育

彩票管理机构在获得中奖者相关个人信息并且使用之

后，中奖者有权了解个人信息的使用去向。中奖人的

动态隐私权则首先表现为中奖者有权选择是否公开自

己的个人信息，也体现在如何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

如何时公开信息、在什么地点公开信息等。其次体现

在隐私救济权上，彩票中奖者因为他人原因而导致信

息泄漏时，有权采取法律措施强制令信息泄露的一方

采取补救措施，也有权对信息泄露者进行索赔，从而

实现对隐私权的救济。 

 

3  我国体育彩票所表达权利的实现困境 
3.1  体育彩票期待权的实现困境——由发行主体和

销售主体的违约行为导致 

彩票销售方和代销方违约行为是导致彩民期待权

屡屡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违约行为在体育彩票合同

中主要表现为：第一，拒绝履行义务，彩票销售商的

主给付义务是提供“中奖机会”[19]，而彩票代销方出

卖或是提供无法兑奖的“空号彩票”则从本质上就构

成未提供“中奖机会”的拒绝履行义务行为。如当年

对社会造成颇大影响的“西安宝马体彩案件”与“彩

世塔案件”都是因为彩票代销商在还未售出的彩票上

做文章，从而导致彩民根本无法抽到能够中奖的彩票，

也致使彩民期待权受到严重侵犯。第二，不适当履行

义务，这在体育彩票合同中体现为销售机构人员因为

各种原因未能按照彩民的意愿履行出票义务，如销售

人员在体育彩票排列五玩法中错输号码[20]、在购买竞

猜足球彩票时未按照彩民意愿从而错买胜负场等[21]，

这样即使履行“提供中奖机会”这一主给付义务，但

由于其不符合彩民意愿要求从而构成不适当履行义务

的违约行为。此外，彩票公证机构失职也是不适当履

行义务的体现，公证机构的原本职能是对彩票发行销

售到兑奖的全流程监督，从而保证彩民期待权的实现。

但是在现实中，公证机构中的公证人员玩忽职守，造

成体彩负面事件频发。如在湖北蓄意破坏体育彩票案

中，犯罪人员竟然通过低劣手法层层通关破坏摇奖设

备，暴露出体彩公证的大漏洞[22]。第三，延迟履行义

务，这主要体现在延迟出票、开奖和兑奖的环节上，

如双色球 2015011 期开奖延迟行为，依据合同法的相

关理论，属于延迟履行义务[23]。 

3.2  体育彩票消费权的实现困境——由体育竞猜型

彩票的自身特征所导致 

在所有彩票类型中，有且只有一种与体育赛事相

关的彩票类型，即体育竞猜型彩票。该种彩票是以足

球或者篮球比赛为媒介，由购票者预测比赛结果，并

且以实际比赛结果作为兑奖依据的一种彩票。该种彩

票具有极强娱乐性和博弈性，在我国彩票市场的销售

份额占比极高，但是由于其自身特征，导致其彩民的

公平交易权却很难得到保障。 

消费权当中的公平交易权所追求的是交易过程和

交易结果的公平、公正以及合理，具体而言涵盖交易

意向自愿、交易条件合理、交易地位的对等、交易结

果上的平等[24]。公平交易权的实现途径有市场竞争制

度和法律制度的规制等，我国体育彩票作为垄断行业，

彩民的公平交易权则主要依靠法律的规制实现，但是

相关法律法规只能保障体育竞猜型彩票的交易过程公

平，对交易结果公平则鞭长莫及。《中国足球彩票发行

和销售管理办法》《中国篮球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办

法》也对体育竞猜型彩票交易过程中的发行方与销售

方的具体行为进行详实的规定，这极大程度地保障了

交易条件公平。而竞猜型彩票交易结果则很难通过法

律规制，这是因为该种彩票和大乐透、七星彩等不同，

后者都是通过摇奖机设备开奖，每个号码出现的几率

完全相同，且不受外界主观因素影响。而竞猜型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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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体育赛事结果为竞猜对象，其赛事博弈结果所涉

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包括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

赛事组织者等[25]，这些利益主体可能会因为一些非正

常因素而做出某些干扰比赛走向甚至影响比赛结果的

行为，如“假哨”“赌球”“黑球”行为等[26]，而法律

法规和市场管理制度则很难对如此众多的利益主体行

为同时进行规制，这就导致彩民公平交易权中“交易

结果公平”处于法律保障真空状态，体育竞猜型彩票

彩民的公平交易权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3.3  隐私权保护问题——由相关法律法规的缺陷所

导致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尽管隐私权保护在某些

民事立法中多有体现，但是却没有一部法规对隐私权

的基本概念下定义，这也导致其他下位法律在设置隐

私权保护时处处掣肘[27]。我国《民法典》已经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其中包含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独立

成编，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隐私权保护的体系化和法

典化。尽管隐私权相关法律的顶层设计已经日益完善，

但是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法规建设还亟需加强，在此情

况下，应当对《彩票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进

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彩票管理条例》作为我国最高法律效力的体育

彩票行政法规，对彩民隐私权保护的许多条款存在着

互相矛盾且流于形式的问题。如该条例第 4 条明确规

定彩票的发行和销售等整个流程应当遵循“公开”原

则，并且将该原则列为彩票发行四大原则之首；第 20

条和第 24 条也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和销售机构必

须及时公布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和开奖结果等信息。但

是第 27 条又规定相关机构的人员应当严格保密中奖

人的个人信息，这与前两条中“公布开奖结果信息”

的规定互相冲突。此外，在对隐私泄露的处罚上，《彩

票管理条例》规定“对泄露个人隐私的机构由财政部

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

主管人员和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其“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和“行政处罚”的处罚结果相对轻

微，并且这一笼统模糊的处罚规定也一定程度上导致

行政处罚流于形式、具体处罚落实困难等。上述原因

导致彩民隐私权被侵犯的情况屡屡发生，如在彩民中

奖后，体彩销售站点工作人员为吸引眼球，增加销售

量，把中奖人信息发布到朋友圈[28]，导致彩民的隐私

权受到严重侵害。 

 

4  我国体育彩票的立法展望 
4.1  期待权保护：形成“事前+事后”全过程保护模式 

彩票所表彰的一系列权利中，期待权处于前置性

和基础性地位，只有充分保护期待权，最终的现实利

益才有实现的可能。第一，应完善落实体育彩票法律

法规，从事前阻断销售方和代销方违约行为的发生，

实现期待权的“事前”保护。如《彩票管理条例》对

调换“空头”彩票、不按照约定出票和公证监督失职

等大部分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职行为，只规定“责令改

进”“责令整顿停业”等处罚，其立法仍然存在流于形

式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当局应当建立严格、明确、

具体的惩罚法律制度，对于违反销售、开奖、兑奖以

及公证规则的责任人员实行终身责任制度，对于严重

违法乱纪行为应当纳入《刑法》，并且根据具体行为归

入相应罪名，以发挥刑法的预防和威吓作用。第二，

彩票所表达的期待权实际上是一种“机会利益”，但是

造成该种“机会利益”丧失的因果关系和具体损失都

极难认定，这导致彩民的“机会利益”一旦被侵犯，

事后很难被救济。如我国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判

断违约行为和实际损害之间的关系，而彩票销售方的

违约行为和彩民“机会利益”的损失关系用该理论难

以判定[29]，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确立违约人的责

任。其次是在“机会利益”具体损失计算上，我国侵

权法将损害赔偿分为直接赔偿和间接赔偿，前者是指

已得利益损失，后者则是指不得利益损失，这两者都

将彩票的“机会利益”排除在司法范围之外[30]，从而

导致无法确认被违约人的利益损失程度。对于以上两

点，可采用“机会丧失理论”解决因果关系认定问题，

即将机会丧失本身看作为一种损害，这样有效避免了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中“全或无”规则的缺陷，从

而能够在法律上确立违约人的赔偿责任。在具体损害

的认定上，可采用“比例赔偿说”计算具体利益损失，

即以受害人最终遭受的损害乘以丧失的机会比例作为

计算赔偿金的方法，从而确认违约人的赔偿范围，这

样方可在事后达到救济彩民期待权的目的[31]。 

4.2  消费权保护：完善体育竞猜型彩票相关规则制度 

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几乎不可能从消费者利益角度

出发对体育赛事的全部利益主体行为进行规制，研究

认为，若想最大程度保障购买竞猜型彩票彩民的公平

交易权，则应跳出“规制体育赛事利益主体”视角，转

而将重心放在完善体育竞猜型彩票相关的规则制度上。 

首先是细化体育竞猜型彩票竞猜对象的准入制度

上，国家体彩中心其实早就对竞猜对象的准入条件做

相关规定：第一，竞猜赛事必须在赛事组织、进行、

裁判等各方面满足体育竞技层面的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第二，赛事必须具备丰富、准确、高效的赛事

信息渠道；第三，赛事具有较高本地关注度和市场成

熟度。但是该如何对“体育经济层面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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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原则”“赛事信息渠道”“本地关注度和市场成熟

度”这三者进行具体评价却并没有提及，所以相关行

政主体应当建立合理的体育赛事准入竞猜对象的具体

评价标准或是指标体系，以保证规定的尽快落实，这

样方能从源头处保护彩民的公平交易权。 

其次，对已经准入竞猜对象的体育赛事也应当建

立观察监督机制，如在加入某种体育联赛为竞猜对象

初期，体彩中心没必要区分赛制单独发展以某种联赛

为竞猜对象的彩票，而是将某种联赛中的某一部分比

赛纳入某种类型的竞猜型彩票游戏中，并且设定一段

时间“观察监督期”。在该期限内，若是国内市场效果

和社会反映良好，则可以扩大该联赛的竞猜规模，到

最后甚至可以将其发展为单独的竞猜对象。而对于已

经准入的体育赛事，也应当对其建立监督制度，若发

现“假赌黑”事件则应该将该体育赛事从竞猜对象中

尽快排除。 

最后，也应当完善体育赛事意外情况发生的补偿

机制。如《中国足球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办法》对“假

赌黑”的补偿机制只有一条“若足球比赛组织机构裁

定其中某场比赛结果无效，本期足球彩票仍以原当值

主裁判实际裁定的比赛结果为本期开奖依据”。研究认

为，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国家体育彩票垄断机构，应当

对此承担责任，而不是将其所造成的负外部影响转嫁

到彩民身上。 

4.3  隐私权保护：加强“公权”与“私权”分明的配

套法律建设 

隐私权是一项民事权利，但其本身包含“公权”

和“私权”两种性质，这是因为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

受制于公共利益[32]。体育彩票公益金所资助的公益事

业覆盖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返奖金额、发行

费用和公益金在内的每一笔资金流动都与公民的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彩票中奖人作为奖金既

得者，其隐私权就具有“公权”的性质，相关隐私信

息就应该对外公开。但是如若全部公开，则容易导致

中奖人的隐私权甚至是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但若

不公开，那么公众监督要从何谈起？《彩票管理条例》

对于彩民隐私权保护的条文之所以前后矛盾、模糊不

清，究其根源是因为彩民隐私权“公权”与“私权”

在法律界限上的模糊，若想要实现彩民隐私保密与披

露之间的最大动态平衡，就应完善和修正当今的彩民

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 

研究认为在日后完善彩民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过

程中，可以遵循以下准则实现“公权”与“私权”平

衡。第一，有限信息准则：只公开中奖者姓名的一部

分或某些必要的相关信息，例如，只公布姓或名，身

份证号码的部分数字；严令禁止相关机构透露个人住

址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等。第二，目的明确准则：在

公开中奖者部分个人信息时，本着满足大众监督的原

则公开相关信息，不得任意扩大公开的信息范围，也

不能改变信息的目的用途。第三，公开告知和个人同

意准则：如出于宣传目的公开中奖者信息之前必须告

知中奖者公开信息的目的，而且必须征得中奖者同意

后才能公开个人信息。第四，安全保障准则：在保存、

使用和披露中奖者信息的过程中必须采取安全保护措

施，避免中奖者个人信息泄露、损害和丢失。第五，

责罚确定准则：在搜集、保存和使用中奖者个人信息

的过程中，要明确各个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且对于失

职行为要制定明确的处罚标准，以便对产生的问题进

行追责。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强体育

彩票管理，提升依法治彩水平，完善体育彩票风险防

控长效机制”。想要保证体育彩票业长期健康发展，政

府部门还是应当把推出与我国市场和经济相适应的

《彩票法》放在首位，并且将体育彩票纳入其中管理，

以提高法律依据以及效力。研究分析了我国体育彩票

的法律性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彩票所表达的期

待权、消费权和隐私权的实现困境与消解路径进行深

入剖析，以期为未来我国体育彩票法律体系的规制立

法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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